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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场站： 

关于印发《场站管理中心新闻宣传工作奖励办法（暂

行）》的通知 

《场站管理中心新闻宣传工作奖励办法（暂行）》已经

2020年 4月 23日场站管理中心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审议通过，

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场站管理中心党委 

                                          2020 年 4 月 29 日 

 

 
 
抄报： 

场站管理中心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0年4月29日印发 



场站管理中心新闻宣传工作奖励办法(暂行) 

为加大宣传工作力度，鼓励职工不断提高新闻写作质

量，更好地总结和展示场站服务学校实践教学、科学研究、

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做法和成效，宣传典型事例和先进人物，

激发职工爱站爱校情怀，特制定本办法。 

一、奖励范围 

在上级政府、管理机构网站，学校校园网首页“新闻﹒

焦点”、“聚焦院处”栏目，场站中心及学校其他部门网站

新闻动态栏目和校报发表的新闻稿件。 

二、稿件要求 

奖励新闻稿件一般为通讯、消息等。内容为反映学校、

场站中心年度重点工作的开展情况；在服务本科实践教学、

科研、推广及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做法和成效；反映场站职工

思想、文化生活等重要活动；反映具有创新性、示范性的特

色工作、做法；反映在工作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 

新闻稿件不少于 300 字，一般应配发相关图片。 

三、 奖励标准 

1.校外媒体 被国家级媒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

华社、各省卫视频道等）采用的稿件，每篇奖励 5000 元；

被省部级媒体（教育部网站、陕西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陕

西电视台各频道、陕西日报、三秦都市报、其它各省主流媒

体等）采用的稿件，每篇奖励 2000 元；被厅局级和地方媒



体（陕西省各厅局官网、杨凌电视台、农业科技报、杨凌公

众信息网、省内各地市电视台等）采用的稿件，每篇奖励 300

元。 

2.校内媒体  被校报、校园网（新闻﹒焦点栏目）采用

的稿件，每篇奖励 150 元；被校园网“聚焦院处”栏目采用

的稿件，每篇奖励 100 元；被场站中心网站、职能部门网站

等校内同级媒体采用的稿件，每篇奖励 50 元。 

四、奖励办法 

1.奖励对象为中心在册职工（含外聘职工）、离退休职工、

中心特邀的媒体撰稿人。 

2.对同一稿件被不同媒体刊登发表，以最高级别为标准，

不再重复奖励。 

3.发表稿件为多人署名的，奖励均分。其中，文字和配

图按 7:3 的比例进行分配。 

4.在校内外媒体刊发字数少于 300 字的稿件和新闻组

图，减半执行奖励标准。 

5.奖励按自然年进行，每年 12 月底前，对校内媒体刊登

的新闻稿件，由党政综合办公室进行统计；对校外媒体刊登

的新闻稿件，由发表人向党政综合办公室统一申报，申报时

需提供在新闻媒体上刊发稿件的原件、复印件或截图。 

6.党政综合办公室对每年新闻稿件进行汇总、公示无误

后，核算奖励金额，经分管领导核准，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后



予以奖励。 

7.未经场站中心审核同意的新闻稿件不在奖励范围之

内。 

五、其他事项 

1．新闻稿件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充分体现“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讲好场站故事、传播好场站

声音，弘扬西农精神，展示西农文化。 

2.分管宣传工作的场站中心负责人要依据学校各个时期

的重点任务，研究细化阶段性宣传工作思路和重点，负责对

新闻稿件的真实性和导向性进行审查，严把宣传稿件质量。

对报道重要工作或重大活动的稿件，报经党委书记或中心主

任审核后发稿。 

3.因抄袭剽窃、内容失实，给场站中心造成不良影响的

稿件，中心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4.未尽事宜由中心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 

5.本办法由中心党政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 

 

场站管理中心党委  

2020 年 4月 24 日 
 
 
 
 


